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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協商時實際作業需要，並兼顧資訊公開及談判保密等要求。另貴院所提相關建議，

亦為推動該草案之參據，期儘早完成立法程序。 

(二)另自 98 年 6 年 25 日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生效起，兩岸警察共同

打擊犯罪迄今已獲具體成效，截至本年 2 月 29 日止，計查獲 128 件重大刑事犯罪案件、

嫌犯 8,408 人，包括：詐欺犯罪 86 件 6,871 人、擄人勒贖犯罪 5 件 29 人、毒品犯罪 29

件 171 人、強盜犯罪 1 件 3 人、殺人犯罪 4 件 8 人、侵占洗錢犯罪 1 件 3 人、散布兒少

色情內容犯罪 1 件 250 人、網路賭博犯罪 1 件 1,073 人。內政部警政署亦洽請大陸公安單

位緝獲遣返刑事（通緝）犯 404 人（詐欺 154 人、殺人 41 人、毒品 55 人、槍砲 29 人、

貪污 8 人、侵占 10 人、竊盜 13 人、強盜 16 人、擄人勒贖 6 人及其他案類 72 人）。該

署未來將持續鞏固現有合作基礎，強化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，以致力打擊電信詐欺、

網路及毒品犯罪，並積極處理兩岸重大刑事通緝要犯協緝遣返等相關工作。 

(三)有關行政部門未能有效對外溝通說明部分，行政院為強化與媒體之聯繫溝通、廣蒐民意

，以積極闡明政府政策及統一發言內容，俾適時化解各界對政策之疑慮，目前已訂有「

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新聞處理注意事項」。如有媒體明顯報導錯誤，因而損及民眾權益

，或影響政府團隊整體施政及形象，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將儘速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

關發言及新聞聯繫作業規定」，即時對外說明澄清，並辦理相關新聞發布。另為強化政

府各級機關公務人員政策溝通與宣導能力、執行力及應變力之訓練，以有效增進與公眾

溝通之工作，人事總處業持續辦理「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機關高階文官面對媒體研習

專班」，將致力提升公務人員面對公眾或媒體之經驗技巧，以適時為公部門發聲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美陸三邊關係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9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9-232） 

黃委員就臺美陸三邊關係發展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年來，在政府整體衡酌國際及兩岸局勢，並審慎推動相關政策下，臺美陸三邊關係不僅已使

任何兩方之交往互動，不致讓第三方感到焦慮或緊張，更進而使此三邊戰略關係達致穩定發

展之良性循環。 

二、臺美關係方面，自馬總統上任以來，我政府秉持「低調、零意外」之原則處理對美關係，恢復

臺美高層互信，經過近 8 年密切溝通互動，當前臺美關係已達 30 多年來之最佳狀態。在臺美

關係增溫、雙邊互信強化之同時，馬總統亦堅持於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，致力推動兩岸關係

和平發展與交流，並獲致諸多正面成果，包括雙方迄今共簽訂 23 項協議、主管兩岸事務首長

會晤達 7 次並互稱官銜。此外，馬總統並於去（104）年 11 月 7 日，在對等、尊嚴之前提下

，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加坡進行歷史性會面。 

三、兩岸關係之和平穩定發展，是兩岸共同責任，應珍惜得來不易成果，維持兩岸制度化協商及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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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互動機制，以民眾幸福安康謀福利為目標，持續維護兩岸及區域之和平穩定。未來，政府

仍將持續密切觀察國際及兩岸情勢之發展，在現有基礎上，進一步強化我國與美國等區域主

要國家之雙邊關係、維護我已參與之國際組織會籍及權益，以及推動參與涉及我民生福祉之

國際組織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運用中高齡者勞動力、輔導企業投入

高齡產業發展及高齡者之長期照顧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9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9-230） 

黃委員就運用中高齡者勞動力、輔導企業投入高齡產業發展及高齡者之長期照顧（以下簡稱

長照）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變遷所衍生之相關議題，行政院已於民國 103 年核定修正「中華民國人口

政策綱領」，將「擴大勞動參與」理念納入綱領政策內涵，期透過積極開發及運用中高齡及

高齡者勞動力，並鼓勵「青銀共創」，促進世代融合與經驗傳承，以充分運用人力資源；同

時營造友善職場，延長中高齡在職期間，以提升國人勞動參與意願。相關部會並已研擬前瞻

對策及短中長期具體作法，納入國發會彙整之「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與勞動力因應作為」報告

，其中針對妥善運用中高齡人力之主要推動策略及具體措施如下： 

(一)友善職場：強化勞動檢查，消除年齡歧視；提供職務再設計等獎勵措施，提升中高齡勞

工就業機會及意願。 

(二)友善服務：設置「銀髮人才資源中心」，建置銀髮人才網路平臺，增進青銀學習交流，

並推動多元適性職訓，提供個別化就業與職訓諮詢、推介及媒合服務等促進就業措施。 

(三)友善家庭：積極發展長照服務網，提供完善照顧資源，以建構高齡友善環境，達成活躍

老化目標。 

二、為提升健康與亞健康之高齡者生活品質，鼓勵企業投入中高齡產品與服務開發，強化國內銀髮

生活服務產業鏈，經濟部工業局已依行政院 104 年 7 月 27 日發布之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

針對銀髮產業發展推動下列措施： 

(一)促進銀髮服務跨業營運：引導廠商針對高齡族群多元需求進行研發創新，透過輔導業者

跨業整合、建構創新營運模式及媒合產業投資，協助業者將服務模組化、系統化及科技

化，提供適合健康及亞健康族群高齡者之產品及服務，滿足銀髮族全方位食住行育樂需

求，以提升高齡者健康生活品質。 

(二)建立銀髮經濟供需基盤：掌握高齡族群潛力消費者及海外消費偏好，進而鏈結供給端之

既有服務，提供國內業者作為未來開發銀髮相關服務與產品之參考。 

三、為因應高齡與失能人口成長之長照需求，政府自 97 年起推動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」，補

助地方政府提供民眾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居家護理及長照機構服務等服務項目


